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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凯伦股份

股票代码：30071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迎宾大道 333

号苏州湾东方创投基地 11 号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钱林弟

住所/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钱倩影

住所/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 ****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季歆宇

住所/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 ****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被动稀释

签署日期：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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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伦

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凯伦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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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凯伦股份、公司 指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钱林弟、钱倩影、季歆宇

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指 凯伦控股

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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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迎宾大道 333 号苏

州湾东方创投基地 11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钱林弟

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596975860H

通讯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迎宾大道 333 号苏

州湾东方创投基地 11 号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新型节能环保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有色

金属、橡胶、塑料、其他建筑材料、喷气织物、化纤丝假捻、经编织

物、针纺织品、化学纤维、棉纺织品、家纺用品、服装服饰销售;实

业投资;股权投资;高科技项目投资;房地产项目投资;物业管理;金属

及非金属矿的投资;商业运营管理、酒店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
钱林弟持股 90%、钱倩影持股 10%

经营期限 2012 年 06 月 06 日至无固定期限

成立日期 2012 年 06 月 06 日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钱林弟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孙继英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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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钱林弟

姓名：钱林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5251968********

住所/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钱林弟先生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钱倩影

姓名：钱倩影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5251991********

住所/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钱倩影女士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季歆宇

姓名：季歆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52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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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季歆宇先生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林弟控制的企业，钱倩影女士为

钱林弟先生的女儿，钱倩影女士与季歆宇先生为夫妻关系，构成《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为钱林弟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截至 2026 年 3

月 23 日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上表中占公司比例是基于公司当前总股本剔除回购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

376,590,070 股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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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2025 年 01 月 07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时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主要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

份，以及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导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

其在凯伦股份拥有权益的可能。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

化达到信息披露义务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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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2025 年 01 月 07 日，凯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前次披露

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凯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111,876,469 股，占当时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为 30.2148%。

2025 年 1 月 07 日至 2026 年 3 月 19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股份减持、

股权激励计划等原因导致其所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1、2026 年 3 月 12 日-2026 年 3 月 16 日期间，凯伦控股减持公司股份 75

万股，减持后凯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111,126,469 股，占当时剔

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为 30.0123%。

2、2026 年 3 月 19 日，公司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类

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并上市，凯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的持股比例由

30.0123%减少为 29.5086%。

本次权益变动后,凯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1,126,469

股, 占目前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为 29.5086%,触及 5%的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剔除当时回购

专户股份后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剔除目前回

购专户股份后

总股本比例

凯伦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91,279,619 24.6522% 90,529,619 24.03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1,279,619 24.6522% 90,529,619 24.03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钱林弟
合计持有股份 19,933,609 5.3835% 19,933,609 5.29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3,402 0.1306% 4,983,402 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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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股份 19,450,207 5.2530% 14,950,207 3.9699%

钱倩影

合计持有股份 429,241 0.1159% 429,241 0.114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29,241 0.1159% 429,241 0.114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季歆宇

合计持有股份 234,000 0.0632% 234,000 0.06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500 0.0158% 58,500 0.01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5,500 0.0474% 175,500 0.0466%

合计 111,876,469 30.2148% 111,126,469 29.5086%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比例按总股本 378,055,430 股剔除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370,270,070 股计算；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按总股本 378,055,430 股剔除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376,590,070 股计算；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凯伦控股 81,933,610 股处于质押状

态；钱林弟先生 19,933,609 股处于质押状态,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

情形。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上述内容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凯伦股份不存在其

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或者其

所控制或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披露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钱林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季歆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本

次权益变动后钱林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0,529,619 股（占目前剔除回购专户股

份后总股本比例为 24.0393%），季歆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34,000 股（占目前

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为 0.062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详见

本报告书“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3 年是否有证券市场不良诚

信记录的情形

因信息披露违规：2023 年 10 月 3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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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深证上〔2023〕

1018 号），对凯伦控股、钱林弟先生和季歆宇先生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2023

年 12 月 27 日，江苏证监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4 号），对

凯伦控股处以一百七十万元罚款;对钱林弟先生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八十万元

罚款，对季歆宇先生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因未能如期履行对公司承诺：2024 年 8 月 30 日，《江苏证监局关于对钱林

弟、李忠人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166 号），对钱林弟先生采取责

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2024 年 8 月 3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钱

林弟、李忠人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4〕第 140 号），钱林弟先生被深

交所给予监管关注。

因未能如期履行对公司承诺：2025 年 9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出具了《江苏证监局关于对钱林弟、李忠人、张勇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的决定》（[2025]158 号），对钱林弟先生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2025

年 9 月 1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钱林弟、李忠人的监管函》（创

业板监管函〔2025〕第 118 号），钱林弟先生被深交所给予监管关注。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内未受过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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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凯伦控股在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前 6 个月内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凯伦控股
2026 年 3 月 12 日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
集中竞价 750,000 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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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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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四）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凯伦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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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钱林弟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钱倩影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季歆宇

签署日期：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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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 市

公 司

名称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上 市 公

司 所 在

地

苏州市吴江

区

股 票

简称
凯伦股份

股 票 代

码
300715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名

称

凯

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钱林弟、钱倩影、季歆宇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 册

地

苏州市吴江

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 无 一

致 行 动

人

有√ 无□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第 一

大 股

东

是√ 否□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是√ 否□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被动稀释）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及

其 一

致 行

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A 股，91,279,619 股，持股比例 24.6522%；

钱林弟：人民币普通股 A股，19,933,609 股，持股比例 5.3835%；

钱倩影：人民币普通股 A股，429,241 股，持股比例 0.1159%；

季歆宇：人民币普通股 A股，234,000 股，持股比例 0.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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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

已 发

行 股

份 比

例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变

动 比

例

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A 股，90,529,619 股，持股比例 24.0393%；

钱林弟：人民币普通股 A股，19,933,609 股，持股比例 5.2932%；

钱倩影：人民币普通股 A股，429,241 股，持股比例 0.1140%；

季歆宇：人民币普通股 A股，234,000 股，持股比例 0.0621%；

在 上

市 公

司 中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变

动 的

时 间

及 方

式

时间：2026年3月12日-2026年3月19日

方式：集中竞价减持、被动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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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已 充

分 披

露 资

金 来

源

不适用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12

个 月

内 继

续 增

持

是□ 否√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凯伦股份拥有权益的

可能。未来若有增加或减少其在凯伦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将根据《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在

此前6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

上 市

公 司

股票

是□ 否√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前 6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份

的情况。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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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 东

权 益

的 问

题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未

清 偿

其 对

公 司

的 负

债，未

解 除

公 司

为 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

者 损

害 公

司 利

益 的

其 他

情形

是□ 否√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是 否

需 取

得 批

准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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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得

到 批

准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凯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钱林弟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钱倩影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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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歆宇

签署日期：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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